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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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男在宜蘭縣礁溪地區有一間透天厝，分割十間套房出租，乙女向甲男
承租二樓其中一間套房，已承租 2 年餘。某日乙女於上午 8 時許外出吃
早餐，約 9 時許返回住處，持鑰匙開門進入 2 樓租屋處時，甫進門忽有
一男子（未蒙面）自屋內浴廁間跳出，手持尖刀一把，命令乙女速以棉
被蒙頭坐在床上，並喝令乙女不准出聲及亂動，否則要強姦乙女，乙女
驚嚇不已，立刻依指示把頭蒙住坐在床上，該男即動手拿取乙女皮包內
之現金新臺幣 5000 元後，迅速自 2 樓房門離去，乙女立即報警。請回
答以下問題： 
警方人員接獲報案抵達現場，發現房東甲男裝設在梯間之監視系統已

被破壞，請分析偵查人員應如何進行現場勘察及採證？（13 分） 
警方調查結果，懷疑僅入住約一星期在 4 樓之新房客丙男涉案，則偵

查人員請被害人乙女指認犯罪嫌疑人時，應依循之指認作業程序為
何？並說明偵查人員應如何避免錯誤指認。（12 分） 

二、警方接獲甲男非法持有槍枝之線報，報請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搜索票獲
准，搜索票上記載之案由為「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對象為「甲
男」，應執行處所為甲男位於「桃園市平鎮區○○路 20 號」之住處（下
稱 A 住處）。嗣警方持搜索票至 A 住處執行搜索，由甲男之妻乙女開門，
經警方表明來意，乙女向警方稱甲男外出不在家，警方入內後，看見丙
男坐在客廳沙發上，桌上有針筒 1 支，丙男見狀即主動向警方供稱其係
甲男之友人，暫住在此，桌上針頭為其所有，自己有施用海洛因之惡習
等語，並主動交出身上所有之毒品海洛因 1 小包。接著，警方即開始在
A 住處執行搜索，但是沒有查獲任何槍枝，經詢問乙女，乙女稱其知悉
甲男在桃園市新屋區某工寮（下稱 B 工寮）藏有槍枝，並稱願意帶警方
去取槍等語。警方隨即經由乙女帶路至 B 工寮取出甲男所有之槍枝一
把。請回答下列問題： 
嗣甲男經檢察官起訴非法持有槍枝罪，甲男抗辯稱扣案槍枝是乙女帶

警方去 B 工寮取出，搜索對象及處所，與原搜索票上之記載均不相符，
扣案槍枝是違法搜索而來，沒有證據能力，不得作為本案證據等語。
是否有理由？（13 分） 

警方要如何處理丙男施用毒品之犯行？（包含搜索、扣押及至警局後
之採尿、製作筆錄等程序）（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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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關於檢警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警察機關辦理刑案與檢察機關有聯繫必要時，應依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

項辦理 
檢察事務官執行搜索、扣押時，得憑證明文件請求當地警察機關協助，受請求警察機關不得拒絕 
告訴人在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不得準用證人保護法規定辦理 
警察人員出庭作證前，應熟悉作證案件之偵辦過程，惟不得與檢方、院方聯繫了解待證事項與

案情 
2 警察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得通知犯罪嫌疑人其到場接受詢問，下列警察偵查犯罪手冊關

於通知的相關規定，何者有誤？ 
案件未經調查且非有必要，不得任意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 
通知應到之日、時及處所時，應顧及被通知人之身分、職業 
犯罪嫌疑人其選任之辯護人於指定時、地未到場者，於等候辯護人 2 小時後，得直接詢問 
經通知到場之犯罪嫌疑人，如有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且情況急迫不及報告檢

察官者，得逕行拘提之 
3 有關刑案現場指紋之勘驗與鑑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免掛萬漏一，指紋採取不限範圍，應於現場封鎖線內全區域刷採 
汗腺發達者遺留現場指紋之機會較大 
潛伏紋的採驗，可以照相法照相，或使用矽膠法將矽膠塗布於檢體上，待乾後剝離即可 
血跡或生物性跡證之指紋採取後應放入塑膠袋中送驗，以免影響後續 DNA 鑑定 

4 司法警察對經拘提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即使有相當理由認為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仍不得違反其

意思採取其下列何者？ 
毛髮 腳印 聲調 血液 

5 下列有關偵查犯罪執行拘提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因現行犯之供述，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得逕行拘提之 
執行拘提時，應將拘票之一聯交被拘提人或其家屬，另一聯存卷備查 
對有犯罪嫌疑之立法委員，非經立法院之同意，均不得逮捕或拘禁 
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經拘提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其意思採取其掌紋、

腳印 
6 有關我國「控制下交付」之偵查，下列何者錯誤？ 
規範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通常運用在跨國性毒品犯罪上 
需由檢察官向高等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 
不適用於司法警察扮演冒充交易毒品角色之臥底偵查 

7 下列有關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應就客觀事實詢問，犯罪嫌疑人如有辯明，應命其於審判時陳述 
詢問犯罪嫌疑人，於筆錄完成後應給予權利告知書，告知所犯罪名 
受詢問人如拒絕回答，將其拒絕原因或理由記載於筆錄上，仍可發生筆錄之效力 
拘捕犯罪嫌疑人到場後，其表示已選任辯護人並通知到場者，等候其到場時間不得逾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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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有關辯護人於司法警察機關之敘述，何者有誤？ 
辯護人得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辯護人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得以手寫方式札記詢問要點 
辯護人有無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在場，均應記明於筆錄內 
辯護人得檢閱卷宗、證物，但不得於執行搜索時在場 

9 下列有關實施搜索相關規定，何者正確？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2 項，得核發搜索票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惟不得擴及於所使用之交

通工具 
司法警察執行搜索，經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 
司法警察官於偵查中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 24 小時內證據有湮滅或隱匿之虞者，得逕行

搜索 
10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列何者非屬重大刑案？ 

強制性交案件  重傷害案件 
過失致死案件  失竊物總值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竊案 

11 下列有關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被害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證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僅得以審判中陳述作為證據 
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經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得作為證據 

12 偵查犯罪時常會調取通信紀錄及使用者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調取手機使用者資料會帶出手機序號（IMEI），又稱手機的身分證號碼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最輕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可以書面聲請法院核發調取票 
偵辦強盜或搶奪案件，得由檢察官依職權調取通信紀錄 
如法院駁回調取通信紀錄之聲請，得聲明不服另向上級法院重新聲請 

13 刑案偵辦常需了解：①嫌犯交往對象 ②嫌犯居住地或活動範圍 ③嫌犯生活作息情形 ④可證明

與犯罪有關之關鍵通話內容 ⑤案發時候之在場或不在場情形等偵查情資，請問運用通信紀錄分

析（通聯分析）之偵查作為，可以了解何種偵查情資？ 
①②③④  ②③④⑤  ①②③⑤  ①③④⑤  

14 偵辦電腦犯罪案件，下列執行電腦扣押、證物處理及電腦鑑識應注意事項，何者正確？ 
執行扣押時不宜扣押整套電腦設備，只要主機就好 
扣押磁碟片、光碟片應置於低溫、具磁場環境 
進行電腦鑑識前不宜將資料作備份動作 
電腦數位證據具有可還原性、隱匿性等特性 

15 下列有關組織犯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詐欺與涉最重本刑 5 年以上犯罪之集團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適用要件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是掃黑專法 
犯罪組織吸收新血的「招募」行為，包括透過網路向不特定之多數人之招攬舉動 
組織犯罪之證人於境外時，得於我國駐外使領館或代表處，利用科技設備為訊問、詰問 

16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下列分類品項何者

錯誤？ 
古柯鹼為第一級毒品  大麻為第二級毒品 
潘他唑新為第三級毒品 二丙烯基巴比妥為第四級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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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關拘提，下列何者敘述為錯誤？ 
拘提有軍人身分之犯罪嫌疑人，應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拘票有二聯，執行拘提時，應一聯交被拘提人或其家屬，另一聯交法官或檢察官 
拘票得聲請數通，分交數人分別執行，並得於轄區外執行，惟應會同當地警察單位 
偵查犯罪， 如有在執行或在押中脫逃者，情況急迫，不及報告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

之 1 規定不得逕行拘提之 
18 下列有關警察機關對於性侵害案件偵查與處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性侵害案件為告訴乃論，其偵查應注意未逾 6 個月之告訴期間 
採證重點為性器官之精液跡證，如經 ABO 血型及少數多型性蛋白質鑑定無法個化比對，則很

難破案 
如為疑似下藥性侵案件且案發時間在 96 小時內，則應採集尿液 30ml 兩瓶、血液 10ml 兩瓶，

進行藥毒物檢驗 
性侵害案件之受理、詢問、案件調查，應依警察機關防治家庭暴力工作手冊辦理 

19 有關去氧核醣核酸（DNA）採樣條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條例所稱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警政署 
去氧核醣核酸，係指人體中記載遺傳訊息之化學物質 
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係指主管機關所建立儲存去氧核醣核酸紀錄之資料系統 
去氧核醣核酸紀錄，指將去氧核醣核酸樣本，以科學方法分析，所取得足以識別基因特徵之資料 

20 電腦犯罪案件之處理，執行電腦搜索應注意事項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讓受搜索人與電腦保持適當距離，避免被刪除檔案證據 
網路上身分不易偽造、變造、匿名及被冒用，搜索應審慎為之 
電腦檔案之證據應當場列印，並請受搜索人簽名按指印 
勿安裝或拷貝任何程式、檔案至受搜索人的電腦中 

21 為兼顧被害者權益，並有效運用偵查資源，刑案分為重大刑案、特殊刑案及普通刑案，下列何者

不是特殊刑案？ 
深切影響社會治安、震撼社會人心之案件 
犯罪手段殘酷、情節離奇之案件 
擄人勒贖案件 
新發現之嚴重犯罪手法，必須迅速偵破，予以遏止之案件 

22 「步跟手」是屬於下列何項偵查技術之觀念？ 
行動蒐證 查訪 搜索 民力運用 

23 有關偵查辯護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辯護人在警察機關，不得檢閱卷宗、證物或抄錄、攝影 
辯護人接見犯罪嫌疑人時，司法警察人員應在場 
偵查中選任辯護人應以律師為限，每一犯罪嫌疑人選任之辯護人不得逾二人 
詢問證人非必要時，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不得在場 

24 刑案現場保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場封鎖範圍應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而定，原則以二道封鎖線為準 
實施現場封鎖時，應派員於封鎖線外警戒，非經現場指揮官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 
經許可進入現場者，應著帽套、手套、鞋套或其他裝備 
實施犯罪調查，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25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命令移送者，應將全案移送管轄檢察署 
告訴乃論案件，尚未調查完竣，而告訴權人已向檢察官告訴者，得函送管轄檢察署 
證據證明力薄弱或行為事實是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者，不必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提起自訴或向檢察官告訴者，應移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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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B D D C C D C C

C C D # C D C A B

C A C A C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15題答Ａ或Ｂ或AB者均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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